
北 區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第 7 次 會 議 記 錄  (特 別 會 議 )  

 
 
日 期 ︰ 2008 年 12 月 3 日  (星 期 三 )  
時 間 ︰ 上 午 11 時  
地 點 ︰ 北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 

出 席 者 ︰  
   到 席 時 間  離 席 時 間

     
 劉 國 勳 先 生  委 員 會 主 席  11:00 12:57 
 賴 心 先 生 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11:00 12:57 
 黃 成 智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7 11:43 
 余 智 成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0 12:57 
 侯 金 林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0 11:50 
 蘇 西 智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0 12:57 
 葉 曜 丞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0 12:32 
 廖 國 華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0 12:57 
 温 和 達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0 12:57 
 潘 忠 賢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0 12:57 
 鄧 根 年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0 12:57 
 藍 偉 良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00 12:57 
 羅 世 恩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11:20 12:57 
 周 錦 紹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11:00 12:57 
 胡 智 傑 先 生  北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4 
   
 
列 席 者 ︰  
 陳 開 明 先 生  北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 
 崔 振 輝 先 生  運 輸 署 總 運 輸 主 任 /巴 士 及 鐵 路  
 蘇 鎮 存 先 生  運 輸 署 高 級 運 輸 主 任 (北 區 )  
 陳 志 文 先 生  運 輸 署 高 級 運 輸 主 任 /巴 士 發 展 （ 新 界 ）  
 梁 耀 南 先 生  九 龍 巴 士 公 司 策 劃 及 發 展 主 管  
 胡 銘 基 先 生  九 龍 巴 士 公 司 策 劃 及 發 展 經 理  
 方 靜 雯 女 士  九 龍 巴 士 公 司 高 級 車 務 主 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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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負 責 人  

 
未 克 出 席 者 ︰  
 葉 美 好 女 士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 
 温 和 輝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 
 黃 宏 滔 先 生  北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  
 陳 兆 華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 
 岑 永 根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 

開 會 辭  

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
2.  主 席 表 示 ， 是 次 召 開 會 議 的 原 因 是 運 輸 署 不 顧 委 員 會 希 望 保 留 70 號 線

巴 士 的 意 願 ， 於 11 月 24 日 發 傳 真 通 知 委 員 有 關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決 定 。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對 此 表 示 失 望 ， 但 委 員 明 白 透 過 溝 通 才 可 解 決 問 題 ， 因

此 主 席 決 定 召 開 是 次 特 別 會 議 ， 商 討 解 決 方 案 。  

 

第 1 項⎯⎯討 論 運 輸 署 取 消 70 號 巴 士 路 線 事 宜  
 

3.  崔 振 輝 先 生 使 用 投 影 片 介 紹 文 件 。  

(黃 成 智 先 生 於 此 時 到 席 。 )  

4.  潘 忠 賢 先 生 十 分 不 滿 運 輸 署 的 方 案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的 意 見 ：  

( i)  他 不 滿 九 龍 巴 士 公 司 (下 稱「 九 巴 」)  壟 斷 了 北 區 的 路 面 公 共 交 通

服 務 ， 以 致 九 巴 可 以 拒 絕 在 盈 利 較 多 的 巴 士 路 線 提 供 較 多 優

惠 ， 亦 可 隨 意 取 消 一 些 虧 蝕 當 中 ， 但 為 市 民 所 需 的 巴 士 路 線 ；  

( i i) 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只 會 惠 及 港 鐵 公 司 ， 並 進 一 步 削 減 市 民 選 擇 的

權 利 ；  

( i i i )  由 於 70 號 線 巴 士 只 是 每 20 分 鐘 開 出 一 班 ， 因 此 運 輸 署 指 取 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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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 號 線 巴 士 有 助 環 保 和 紓 緩 交 通 擠 塞 的 說 法 理 據 不 足 ；  

( iv)  雖 然 70 號 線 巴 士 使 用 量 不 多 ， 運 輸 署 應 該 予 以 優 化 ， 而 不 是 取

消 該 巴 士 路 線 ；  

(v)  北 區 人 口 不 斷 增 加 ， 運 輸 署 應 該 增 加 北 區 的 巴 士 路 線 ；  

(vi)  他 指 出 馬 鞍 山 鐵 路 啟 用 後 ， 該 區 只 有 少 量 巴 士 路 線 被 運 輸 署 取

消 ， 他 不 滿 運 輸 署 在 未 有 改 善 北 區 交 通 網 絡 時 ， 便 取 消 70 號 線

巴 士 ；  

(vii)  現 有 的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服 務 時 間 較 73 號 線 巴 士 的 長 ， 加 上 73 號

線 巴 士 的 班 次 疏 落 ， 市 民 需 等 候 多 時 才 可 轉 乘 該 巴 士 ， 因 此 運

輸 署 所 謂 的 轉 乘 優 惠 並 不 合 理 ， 市 民 實 難 以 受 惠 。  

(羅 世 恩 先 生 於 此 時 到 席 。 )  

5.  黃 成 智 先 生 十 分 不 滿 運 輸 署 在 沒 有 預 先 通 知 的 情 況 下 取 消 70 號 線 巴

士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：  

( i)  若 運 輸 署 承 諾 373 號 線 全 日 通 車 ， 則 委 員 會 可 考 慮 接 納 運 輸 署

的 建 議 ；  

( i i )  由 於 70 號 線 巴 士 的 乘 客 多 是 年 長 人 士 ， 不 便 轉 乘 車 輛 ， 因 此 運

輸 署 的 轉 乘 計 劃 並 不 合 理 ；  

( i i i )  他 要 求 運 輸 署 立 即 擱 置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方 案 。  

6.  鄧 根 年 先 生 不 滿 運 輸 署 的 方 案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：  

( i)  北 區 人 口 增 加 ， 運 輸 署 應 該 加 強 北 區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， 如 開 辦

清 河新 路 線 、 373 號 線 巴 士 全 日 通 車 及 開 辦 往 來 聯 和 墟 、 置 福

圍 及 北 區 醫 院 新 路 線 ；  

 3



               負 責 人  

( i i)  運 輸 署 的 轉 乘 優 惠 建 議 並 不 合 理 ；  

( i i i)  運 輸 署 作 為 負 責 任 的 政 府 部 門 ， 應 該 體 察 市 民 的 需 求 。  

7.  温 和 達 先 生 不 滿 運 輸 署 的 方 案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的 意 見 ：  

( i)  運 輸 署 建 議 的 轉 乘 優 惠 和 增 加 兩 班 373 號 線 巴 士 班 次 的 安 排 ，

並 不 合 理 ， 市 民 是 不 會 接 受 的 ；  

( i i )  運 輸 署 常 以 鐵 路 為 骨 幹 的 藉 口 ， 取 消 北 區 的 巴 士 路 線 ， 並 不 合

理 。  

8.  副 主 席 不 滿 運 輸 署 的 回 覆 千 篇 一 律 ， 沒 有 新 意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的 意 見 ：  

( i)  九 巴 應 該 改 善 巴 士 服 務 ， 以 配 合 北 區 市 民 的 需 要 ；  

( i i )  運 輸 署 雖 然 提 供 轉 乘 優 惠 ， 但 在 第 一 程 車 有 座 位 坐 的 乘 客 在 轉

車 後 可 能 要 站 立 於 車 廂 中 ， 加 上 轉 車 所 需 的 候 車 時 間 頗 長 ， 因

此 轉 乘 優 惠 不 切 實 際 ；  

( i i i )  他 歡 迎 運 輸 署 增 加 373 號 線 巴 士 的 班 次 ， 但 是 該 號 線 巴 士 原 本

已 有 加 開 班 次 的 需 要 ， 因 此 該 建 議 不 能 當 作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

交 換 條 件 。  

(黃 成 智 先 生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)  

9.  侯 金 林 先 生 不 滿 運 輸 署 在 沒 有 充 分 諮 詢 區 議 員 及 市 民 的 情 況 下 ， 不 合

理 地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的 意 見 ：  

( i)  希 望 運 輸 署 把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方 案 延 遲 6 個 月 推 行 ， 並 即 時

實 施 方 案 中 建 議 的 優 惠 安 排 ， 包 括 373 號 線 巴 士 全 日 通 車 及 增

加 73 號 線 巴 士 1 個 班 次 。 運 輸 署 可 於 6 個 月 後 檢 討 新 加 設 的 優

惠 是 否 可 以 解 決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所 帶 來 的 問 題 ， 若 是 可 以 的

話 ， 委 員 一 定 會 支 持 運 輸 署 的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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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侯 金 林 先 生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)  

10.  葉 曜 丞 先 生 不 滿 運 輸 署 的 方 案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的 意 見 ：  

( i)  促 請 九 巴 研 究 70 號 線 巴 士 載 客 量 低 的 原 因 ， 提 出 解 決 方 法 ， 而

並 非 取 消 該 號 線 巴 士 ；  

( i i )  支 持 侯 先 生 的 建 議 ， 並 要 求 運 輸 署 把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方 案 最

少 延 遲 3 個 月 推 行 ， 以 檢 討 新 措 施 的 成 效 ；  

( i i i )  九 巴 應 該 多 聆 聽 市 民 的 意 見 及 了 解 他 們 的 需 要 。  

11.  羅 世 恩 先 生 表 示 ， 早 前 與 潘 忠 賢 先 生 於 粉 嶺 火 車 站 舉 行 簽 名 活 動 ， 由

於 市 民 擔 心 70 號 線 巴 士 取 消 後 ， 運 輸 署 不 會 為 北 區 新 增 巴 士 路 線 ， 因 此

大 部 分 居 民 反 對 運 輸 署 減 少 北 區 的 巴 士 路 線 。 他 亦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：  

( i)  由 於 建 議 中 的 轉 乘 巴 士 班 次 疏 落 ， 市 民 候 車 需 時 ， 因 此 該 建 議

十 分 不 合 理 ；  

( i i )  70 號 線 巴 士 取 消 後 ， 北 區 沒 有 直 接 前 往 尖 沙 咀 一 帶 的 巴 士 ， 因

此 市 民 要 求 運 輸 署 應 在 70 號 線 巴 士 取 消 後 ， 增 設 直 接 前 往 九 龍

及 香 港 島 的 巴 士 線 ；  

( i i i )  取 消 北 區 的 巴 士 路 線 ， 只 會 令 港 鐵 公 司 進 一 步 壟 斷 北 區 的 交 通

服 務 ， 港 鐵 車 資 更 可 能 會 不 合 理 地 上 調 。  

12.  廖 國 華 先 生 堅 決 反 對 運 輸 署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方 案 ， 並 希 望 運 輸 署 優

化 70 號 線 巴 士 的 行 車 路 線 ， 而 非 取 消 它 。  

13.  余 智 成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的 意 見 ：  

( i)  他 認 為 增 加 373 號 線 的 班 次 是 有 必 要 的 ， 因 此 運 輸 署 不 可 以 此

作 為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交 換 條 件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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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)  北 區 巴 士 行 車 路 線 十 分 迂 迴 ， 因 此 他 希 望 九 巴 盡 快 檢 討 及 改 善

北 區 巴 士 路 線 ， 從 而 為 北 區 居 民 提 供 快 捷 及 舒 適 的 巴 士 服 務 。  

14.  蘇 西 智 先 生 認 同 70 號 線 巴 士 載 客 量 偏 低 ， 但 這 不 能 成 為 取 消 70 號 線 巴

士 的 理 據 ， 運 輸 署 應 該 優 化 70 號 線 巴 士 的 行 車 路 線 ， 以 改 善 其 載 客 量 。  

15.  周 錦 紹 先 生 指 出 ， 70 號 線 巴 士 載 客 量 偏 低 及 為 了 減 少 在 繁 忙 路 段 ， 如

彌 敦 道 上 行 駛 的 車 輛 數 目 ， 是 運 輸 署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主 因 。 他 建 議 把

270A號 線 的 巴 士 總 站 設 於 尖 沙 咀 ， 並 把 70 號 線 巴 士 的 總 站 設 於 佐 敦 ， 70
號 線 巴 士 可 改 行 吐 露 港 公 路 ， 經 窩 打 老 道 前 往 佐 敦 ， 避 免 進 入 繁 忙 的 彌 敦

道 。 此 建 議 既 可 增 加 70 號 線 巴 士 的 載 客 量 ， 又 可 減 少 使 用 彌 敦 道 的 車 輛

數 目 ， 他 促 請 運 輸 署 接 納 此 建 議 。 他 還 指 出 ， 西 鐵 通 車 後 ， 運 輸 署 並 沒 有

減 少 該 區 的 巴 士 服 務 ， 相 比 之 下 ， 是 次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方 案 對 北 區 居

民 十 分 不 公 平 。  

16.  藍 偉 良 先 生 不 滿 運 輸 署 的 方 案 ， 他 希 望 運 輸 署 延 遲 推 行 取 消 70 號 線 巴

士 的 方 案 ， 並 即 時 實 施 方 案 中 建 議 的 優 惠 ， 使 北 區 居 民 體 會 到 運 輸 署 是 有

誠 意 改 善 北 區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。  

17.  主 席 總 結 綜 合 委 員 的 意 見 如 下 ： :  

( i)  委 員 不 滿 運 輸 署 在 未 有 充 分 諮 詢 委 員 的 情 況 ， 倉 猝 取 消 70 號 線

巴 士 ；  

( i i )  委 員 希 望 重 組 70 號 線 巴 士 的 行 車 路 線 ， 將 其 服 務 範 圍 伸 延 至 西

九 龍 ， 相 信 該 號 線 巴 士 的 載 客 量 會 因 此 而 增 加 ， 亦 會 令 九 巴 的

盈 利 增 加 ；  

( i i i )  委 員 希 望 運 輸 署 提 供 實 施 373 號 線 全 日 通 車 的 時 間 表 ；  

( iv)  委 員 希 望 運 輸 署 延 遲 推 行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方 案 ， 並 即 時 實 施

方 案 中 建 議 的 優 惠 ；  

(v)  現 時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服 務 時 間 較 73 號 線 巴 士 的 長 ， 因 此 運 輸 署 須

延 長 73 號 線 巴 士 的 服 務 時 間 ， 以 減 低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後 對 北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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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
18.  崔 振 輝 先 生 感 謝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並 回 覆 如 下 ：  

( i)  運 輸 署 貫 徹 一 向 的 開 放 態 度 ， 與 委 員 溝 通 ， 對 於 委 員 在 是 次 會

議 中 所 提 出 對 改 善 北 區 交 通 的 寶 貴 意 見 ， 運 輸 署 會 於 北 區 區 議

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的 常 規 會 議 中 繼 續 與 委 員 深 入 討 論 ；  

( i i )  運 輸 署 理 解 委 員 期 望 運 輸 署 為 北 區 居 民 提 供 快 捷 的 交 通 工 具 前

往 市 區 ， 因 此 運 輸 署 在 建 議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同 時 提 供 大 量 的

交 通 配 套 方 案 ， 方 便 市 民 ；  

( i i i )  馬 鞍 山 鐵 路 落 成 啟 用 後 ， 運 輸 署 已 經 減 少 了 約 100 輛 於 該 區 行

駛 的 巴 士 ， 而 於 西 鐵 啟 用 後 運 輸 署 亦 取 消 了 約 90 輛 於 該 區 行 駛

的 巴 士 ；  

( iv)  運 輸 署 建 議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， 與 委 員 制 定 373 號 線 巴 士 全 日 通 車

的 工 作 時 間 表 。  

19.  蘇 鎮 存 先 生 補 充 說 ， 運 輸 署 希 望 利 用 現 有 資 源 來 提 升 373 號 線 巴 士 的

服 務 ， 首 先 運 輸 署 希 望 優 化 373 號 線 巴 士 的 行 車 路 線 ， 如 改 行 高 速 公 路 ，

稍 後 再 考 慮 把 該 號 線 巴 士 改 為 全 日 服 務 。 由 於 優 化 巴 士 路 線 涉 及 更 改 車 站

或 行 駛 路 段 的 細 節 ， 因 此 運 輸 署 建 議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討 論 此 事 ， 以 便 探 討 落

實 373 號 線 巴 士 全 日 通 車 的 可 行 性 ， 小 組 成 員 將 包 括 運 輸 署 代 表 、 九 巴 代

表 及 委 員 。  

20.  梁 耀 南 先 生 感 謝 委 員 的 意 見 ， 但 由 於 在 運 輸 署 的 以 鐵 路 為 骨 幹 政 策

下 ， 九 巴 無 奈 地 取 消 很 多 巴 士 路 線 。 九 巴 亦 希 望 增 加 373 號 線 巴 士 的 班

次 ， 但 運 輸 署 的 配 額 制 阻 礙 了 373 號 線 巴 士 的 發 展 。 對 於 是 次 取 消 70 號 線

巴 士 的 方 案 ， 是 因 為 該 號 線 巴 士 載 客 量 長 期 不 足 ， 九 巴 認 為 有 需 要 取 消 該

號 線 巴 士 。  

21.  羅 世 恩 先 生 贊 成 運 輸 署 以 373 號 線 巴 士 全 日 通 車 為 目 標 ， 但 對 於 運 輸

署 的 回 覆 未 能 完 全 認 同 。 委 員 希 望 運 輸 署 優 化 70 號 線 巴 士 的 路 線 ， 以 服

務 北 區 市 民 。 他 還 指 出 ， 運 輸 署 只 希 望 優 化 整 個 北 區 巴 士 網 絡 ， 但 委 員 希

望 的 是 優 化 70 號 線 巴 士 ， 方 便 市 民 。 他 亦 指 出 九 巴 應 積 極 考 慮 委 員 的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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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， 改 善 由 北 區 前 往 鐵 路 不 能 直 達 的 地 方 ， 例 如 包 括 元 朗 、 天 水 圍 等 地 的

巴 士 服 務 ， 而 不 應 只 懂 埋 怨 運 輸 署 以 鐵 路 為 骨 幹 的 政 策 。 最 後 ， 他 表 示 歡

迎 開 設 任 何 可 讓 北 區 居 民 直 達 九 龍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。  

22.  周 錦 紹 先 生 認 為 增 加 373 號 線 巴 士 的 班 次 或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討 論 373 號 線

巴 士 全 日 通 車 的 安 排 只 是 運 輸 署 的 緩 兵 之 計 ， 委 員 是 不 會 接 受 的 。 他 認 為

運 輸 署 應 該 待 373 號 線 巴 士 全 日 通 車 後 ， 才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。 他 還 表 示 ，

北 區 巴 士 可 仿 效 新 界 西 前 往 香 港 島 的 巴 士 路 線 ， 不 進 入 中 環 等 地 ， 以 避 免

巴 士 對 中 環 的 道 路 造 成 負 擔 。 他 還 表 示 ， 以 鐵 路 為 骨 幹 的 政 策 存 在 一 定 問

題 ， 如 沒 有 鐵 路 直 接 連 接 新 界 北 區 與 新 界 西 區 ， 因 此 運 輸 署 不 應 以 此 政 策

為 藉 口 ， 削 減 北 區 的 巴 士 服 務 。  

(葉 曜 丞 先 生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)  

23.  潘 忠 賢 先 生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應 先 開 設 工 作 小 組 討 論 373 號 線 巴 士 全 日 通

車 的 安 排 後 才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。 他 亦 認 為 委 員 會 須 明 確 表 示 堅 決 反 對 運

輸 署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服 務 的 立 場 。  

24.  藍 偉 良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：  

( i)  認 為 所 有 委 員 均 反 對 運 輸 署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服 務 ；  

( i i )  他 亦 批 評 運 輸 署 既 不 顧 委 員 反 對 、 又 不 改 善 現 有 的 交 通 服 務 及

更 不 善 推 銷 新 政 策 ；  

( i i i ) 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有 可 能 會 減 慢 落 實 373 號 線 巴 士 全 日 通 車 的 進

度 ；  

( iv)  委 員 會 暫 時 接 受 運 輸 署 提 供 的 優 惠 ， 但 堅 決 反 對 運 輸 署 於 現 時

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；  

(v)  373 號 線 巴 士 的 服 務 固 然 需 要 優 化 ， 但 運 輸 署 亦 需 提 供 新 巴 士 路

線 ， 以 減 輕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服 務 所 帶 來 的 影 響 。  

25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須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研 究 373 號 線 巴 士 全 日 通 車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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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排 ， 並 先 提 供 建 議 中 的 轉 乘 優 惠 ， 然 後 才 逐 步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 服

務 。  

26.  潘 忠 賢 先 生 堅 持 委 員 會 須 進 行 表 決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北 區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

輸 委 員 會 在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一 事 上 的 立 場 。  

27.  崔 振 輝 先 生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不 能 即 時 回 覆 委 員 會 是 否 會 擱 置 取 消 70 號 線

巴 士 服 務 的 方 案 ， 但 運 輸 署 希 望 與 委 員 成 立 工 作 小 組 ， 討 論 373 號 線 巴 士

全 日 通 車 的 安 排 。  

28.  鄧 根 年 先 生 希 望 運 輸 署 明 確 表 示 是 否 會 於 12 月 7 日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的

服 務 。  

29.  羅 世 恩 先 生 支 持 即 場 進 行 表 決 ， 以 表 明 委 員 會 是 否 支 持 擱 置 取 消 70 號

線 巴 士 服 務 的 方 案 。  

30.  主 席 提 出 以 「 北 區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反 對 運 輸 署 於 12 月 7 
日 不 合 理 地 取 消 70 號 巴 士 線 。 」作 為 委 員 會 的 意 向 ， 並 要 求 委 員 就 此 意 向

進 行 表 決 。  

31.  全 體 席 上 委 員 ， 即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、 余 智 成 先 生 、 蘇 西 智 先 生 、 廖 國 華

先 生 、 潘 忠 賢 先 生 、 鄧 根 年 先 生 、 藍 偉 良 先 生 、 羅 世 恩 先 生 和 周 錦 紹 先

生 ，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意 向 。  

32.  周 錦 紹 先 生 要 求 運 輸 署 於 擱 置 取 消 70 號 線 巴 士 一 事 上 盡 快 回 覆 委 員

會 。  

33.  潘 忠 賢 先 生 表 示 運 輸 署 黃 志 光 署 長 於 2007 年 1 月 到 訪 北 區 區 議 會 時 曾

表 示 運 輸 署 不 會 實 施 北 區 區 議 會 反 對 的 方 案 ， 因 此 他 表 示 應 在 區 議 會 中 再

次 就 此 意 向 進 行 表 決 。  

34.  主 席 認 為 委 員 可 等 待 運 輸 署 的 回 覆 才 考 慮 下 一 步 的 行 動 。  

35.  崔 振 輝 先 生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將 於 兩 天 內 就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作 出 書 面 回 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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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會 後 案 語 ： 運 輸 署 已 於 12 月 5 日 書 面 回 覆 委 員 的 要 求 。 )  

36.  會 議 於 下 午 12 時 57 分 結 束 。  

北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08 年 12 月  

 


